
本报讯 昨日下午，《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
法（试行）》暨《关于对部分小客车实施限行的通告（试行）》
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记者在现场了解到，8
月26日，我省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首次摇号。新能源小客
车增量指标通过排号方式取得，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通过
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

据了解，住所地在本省的个人，名下没有本省登记的小
客车且没有应当报废未办理注销登记的其他机动车，必须持
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申请增量指标。

单位和个人获得指标后，在12个月内使用指标，逾期未
使用的，视为放弃指标，以排号或摇号方式取得的指标逾期
未使用的，自有效期届满次日起，三年内不得申请增量指标。

记者张野

●个人申请应满足4个条件
1.住所地在本省的个人

包括：1.本省户籍人员；2. 驻琼部队现役军官、文职人员及
士官；3.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并在我省连续居住两年以上的港澳
台居民及外籍人员；4.持有本省有效居住证，且近8年内累计48
个月（含）或近24个月（含）连续在本省缴纳社会保险的非本省
户籍人员。（含非本人原因漏缴，经社会保险机构核定补缴的期
限达到8年内累计48个月或连续24个月）；5.持有本省有效居
住证，且近24个月（含）连续在本省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非本
省户籍人员；

2.名下没有本省登记的小客车

3.名下没有应当报废未办理注销登记的其他机动车

4.持有效机动车驾驶证

登记在本省的单位，名下没有应当报废未办理注销登记的
其他机动车，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指标：

1.企业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有效营业执照，上
一年度或者新注册企业当年度在本省缴纳税款入库总
额1万元（含）以上；

2.企业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有效营业执照，企
业上一年度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人数5人（含）以上；

3.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有
效登记证书。

不能网上办理的
可以到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调控服务窗口办理

增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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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个申请编码，面对排号、摇号或竞价这三种配置方式只能做单选题。单位取得指标后，相
应核减当年度的申请编码数量。

申请编码也是有保质期的，单位已获取的有效编码未取得指标的，有效期至当年12月31日，有
效期内自动转入下次配置。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单位应当重新提出申请。

个人已经获取的有效编码的有效期为6个月。也就是说个人成功获取有效编码后，一直未取得
增量指标，每六个月就要登录指定网站或到服务窗口申请延期。未及时申请延期的，编码自动失效。

细节二 个人的有效编码有效期为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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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客车指标有哪些类型

更新
指标

单位或个人名下在本省登记的小客车办理转移
登记、注销登记或者迁出本省的变更登记后，按本办
法规定申请后直接取得的指标。

其他
指标

单位或个人在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特定情形下直
接申请领取的指标。

每年年底公布下一年度配置方案
增量指标配额实行动态管理，每年配额由调控管理机构

与有关部门根据小客车需求量、环境承载能力、道路交通状况
制订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社会
公布下一年度配置方案。

增量
指标

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新增小客
车通过排号方式（新能源车）或摇号、竞价方式（燃
油车）取得的指标。

今年8月至12月投5万个增量指标
今年8月至12月（共 5 个月）设置了5万个增量指标配

额。预计2019年增量指标配额为12万个，而2017年全省登
记小客车总量不到15万辆。而为了加快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
保汽车推广应用，新能源车享有排号优先配置权（先满足新能
源车申请）。

指标有效期为12个月且不得转让
取得小客车指标的单位或个人，可以在指定网站自行下

载打印指标证明文件，或者到当地服务窗口领取指标证明文
件。指标有效期为12个月且不得转让。单位或个人应当在
指标有效期内使用指标。逾期未使用的，视为放弃指标。以
排号或摇号方式取得的指标逾期未使用的，自有效期届满次
日起，三年内不得申请增量指标。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只能用
于办理新能源小客车登记；普通小客车指标可以用于所有小
客车登记。

增量指标分为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和普通
小客车增量指标

申请条件

●单位申请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单位
海口车辆管理所

三亚车辆管理所
洋浦经济开发区车辆管理所
儋州车辆管理所
琼海车辆管理所
定安车辆管理所
屯昌车辆管理所
澄迈车辆管理所
临高车辆管理所
文昌车辆管理所
万宁车辆管理所
五指山车辆管理所
陵水车辆管理所

保亭车辆管理所
琼中车辆管理所
白沙车辆管理所
昌江车辆管理所
东方车辆管理所
乐东车辆管理所

详细地址
海口灵桂大道106号交警综合服务中心
5号楼海口市第一车辆管理所
三亚市吉阳区156号交警支队
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洋路洋浦车管所
儋州市那大镇兰洋南路188号
琼海市嘉积镇豪华路交管大队一楼
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353号
屯昌县屯城镇新建路1号
澄迈县金江镇司法路8号
临高县临城镇临新路222号
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77号
万宁市万城镇光明南路85号
五指山市泰翡路1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90号交
警大队院内办证大厅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环路3号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高田路公安局2楼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中路328号1幢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北路273号
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46号交警大楼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乐安路350号

联系电话
65729772

88869015
31559682
23313912
62822957
63828038
67833611
67610956
28280331
63280601
62222569
86629069
83325893

83666122
86222411
27722751
28851796
25522713
85531135

申请流程
登录指定网站（www.hnjdctk.gov.

cn）注册账号

提出申请后有两种选择可获取申请编码

●新能源小客车排号配置方式

●普通小客车竞价或者摇号配置方式；
申请编码2

1 注册账号

3 系统审核 审核通过后确认申请编码为有效编码

4
申请新能源小客车的依据有效编

码的申请时间顺序排号取得指标证明
文件；申请普通小客车的凭有效编码参
加增量指标摇号或者竞价，根据摇号
或竞价中签结果取得指标证明文件。

取得指标
证明文件

申请增量指标你需要了解这些细节

细节一 个人只能获取1个申请编码
●个人只能获取1个申请编码。

●单位在每一年度内可以获取的申请编码数量按照以下规则之一确定：

（一）企业上一年度或者新注
册企业当年度，缴纳税款入库总
额1万元（含）以上的当年可以获
得1个申请编码；缴纳税款入库总
额每增加50万元可以增加1个申
请编码；企业申请编码数量累计
达到4个后，缴纳税款入库总额每
增加200万元可以再增加1个申
请编码；企业申请编码数量累计
达到8个后，缴纳税款入库总额每
增加500万元可以再增加1个申
请编码；企业申请编码数量累计
达到12个后，缴纳税款入库总额
每增加2000万元可以再增加1个
申请编码。

简表：
纳税1万（1个申请编码）
纳税51万（2个申请编码）
纳税101万（3个申请编码）
纳税151万（4个申请编码）
纳税351万（5个申请编码）
纳税551万（6个申请编码）
纳税751万（7个申请编码）
纳税951万（8个申请编码）
纳税1451万（9个申请编码）
纳税1951万（10个申请编码）
纳税2451万（11个申请编码）
纳税2951万（12个申请编码）
纳税4951万（13个申请编码）
每增加2000万再增加1个，不设上限。

（三）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每年可获得1个申请编码。

（二）企业上一年度缴纳社会
保险的员工人数5人（含）以上的
当年可以获得1个申请编码；缴纳
社会保险的员工人数每增加20人
可以增加1个申请编码；企业申请
编码数量累计达到4个后，缴纳社
会保险的员工人数每增加50人可
以再增加1个申请编码；企业申请
编码数量累计达到8个后，缴纳社
会保险的员工人数每增加200人
可以再增加1个申请编码；企业申
请编码数量累计达到12个后，缴
纳社会保险的员工人数每增加
500人可以再增加1个申请编码。

简表：
缴社保人数达5人（1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25人（2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45人（3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65人（4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115人（5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165人（6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215人（7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265人（8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465人（9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665人（10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865人（11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1065人（12个申请编码）
缴社保人数达1565人（13个申请编码）
每增加500人再增加1个，不设上限。

更新指标

单位或个人需要更新小客车的，应当自完成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或迁

出本省之日起1年内提出更新指标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更新
指标申请资格。

申请条件

申请人需要在每月8日前提出申请；调控管理机构归集申请人信息后，将于每月8日24时前分
别发送至相关部门进行资格审核。8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审核结果。当月22日在指定网站
公布资格审核结果。

如果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调控管理机构提交复核申
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异议。调控管理机构会同相关信息审核部门复核后，异议成立的，会反馈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编码自动纳入下一次配置；异议不成立的，也会说明理由。

细节三 申请人需要在每月8日前提出申请

摇号组织 增量指标摇号由调控管理机构统一组织，每个月摇号一次。
摇号方式 调控系统统一摇号，单位和个人分别摇号。
摇号公证 摇号由公证机构依法予以公证。
摇号时间 调控管理机构应当在摇号当月9日之前公布当月增量指标的计划配置数量，并于该月的

26日组织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摇号。摇号时间或地点发生变化的，调控管理机构会提前向社会公布。
今年第一次摇号时间定在2018年8月26日。

细节四 调控系统统一摇号，每个月摇一次

竞价组织 调控管理机构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竞价机构承担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的具
体实施工作。

竞价方式 单位和个人分别竞价。竞价采用网上报价方式进行，遵循“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成
交原则。

竞价时间 竞价机构应当于竞价当月15日之前发布增量指标竞价公告。竞价机构应在竞价当月
25日组织指标竞价。竞价时间发生变化的，竞价机构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布。

备注：2018年、2019年暂不组织竞价，具体以公告为准。

细节五 2018年、2019年暂不组织竞价

个人名下已登记小客车有3辆（含）内每辆均可以直接取得更新指标，

超过3辆的不产生更新指标。单位名下已登记小客车可以直接取得更
新指标。

更新指标数量

申请通过调控网站（www.hnjdctk.gov.cn）提交，由系统自动审核，审核
通过后直接发放更新指标。

注：不能网上办理的，可以到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调控服务窗
口办理。

申请程序

申请人原使用新能源小客车的，
只能取得新能源小客车更新指标

●申请人原使用新能源小客车的，只能取得新能源小客车更新指标。
●2018年5月16日零时前，单位或个人在本省登记的小客车已经完

成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或迁出本省的车辆不产生更新指标。
●名下有机动车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但未办理的，不能取得更

新指标。
●本省登记的小客车在公安交警部门车辆登记管理系统中有强制注

销记录的，不产生更新指标。

4个限制

符合调控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向当地调控管理机构申请
其他指标，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调控管理机构发放其他指标证明文件；不符
合条件的，说明理由。

其他指标

申请情形

1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纳入定编管理的单位新增小客车；

2 我国驻外外交人员、人社部、教育部及其授权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
才和海外科技专家回国返琼自带小客车进口的；

3 单位需要办理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专用小客车登记的；

4 单位或个人需要办理营运小客车登记；

5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名下在本省登记的小客车变更至名
下无本省登记小客车的一方；

6 个人因离婚、继承需进行转移登记的小客车；

7
单位名下在海南登记的小客车因资产重组、资产整体买卖或者改

制、国有资产无偿划转需要办理转移登记的；单位名下在海南登记的小
客车被上级单位调回或者调拨到其他下属单位需要办理转移登记的；

8 车辆被盗抢后，按规定申请其他指标；

9 海南区域内住所发生变更，办理迁出或迁入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
（省内区域范围内住所发生变动）。

关注·海南控车限牌新政 关注·海南控车限牌新政


